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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報導 

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報名依原訂至 110 年 5 月 27 日截止 

集報單位辦理報名可依需要採權宜措施  

【本中心訊】因應國內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警戒升級，全國各級學校至 5月 28日(五)

停止到校上課，補習班亦配合停課，各界關注是否調整 110指考相關報名作業日程。由

於 110指考訂於 7月 3~5日辦理，110試辦考試訂於 7月 28~30日辦理，本中心目前正

同時進行兩項考試試務與防疫措施相關作業。 

由於指考之後尚有考試入學管道分發作業，目前仍依原訂日程進行各項準備，報名

日期依原訂日程，訂於 5月 27日(五)截止，但衡酌高中實際作業情形，已擬定 110指考

集體報名作業之權宜措施並通知集體報名單位；個別報名考生則請仍依簡章規定辦理。 

《集體報名單位因應防疫升級停課之報名權宜措施》 

考生報考資料確認：依考試簡章，原考生必須親自詳實校核「報考資料確認表」之個

人報名資料無誤並簽名之作業，各集報單位可改採其他安全但彈性權宜方式（如 email或

通訊軟體等）確認，相關確認紀錄依過往作業方式留存學校即可，無須繳至本中心。 

繳費：集報學校如有收取學生報名費作業的困難，可提供本中心所設定該校專用之繳

款帳號給學生，自行以 ATM（自動櫃員機或網路）、華南銀行臨櫃、跨行匯款等方式辦理

繳費。繳費後，請學生依學校擬定之彈性權宜方式（如 email或通訊軟體等）提供繳費紀

錄給學校查核確認。經由補習班集體報名者，繳費方式維持由考生個別繳費。 

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原申請中之「應考服務需求表」，需列印後由

監護人及考生簽名。若因疫情影響導致無法取得監護人及考生親筆簽名，可採權宜方

式如下：請承辦師長以 email方式寄送至監護人信箱，由監護人及考生確認簽名後逕以

掛號郵寄至本中心；或是由承辦師長代簽，並註明代簽原因。 

《報名後請務必確認報考資料》 

由於指考報名截止後至本中心編配試場時間有限，自 107學年度以來即為報名期間同

步確認報考資料，請報名之考生，務必確認資料正確無誤。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報名、繳



交照片及繳費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請考生完成報名手續後，務必於報名期間內再至

報名系統確認報考資料，尤其是考試地區、報考科目、冷氣試場選擇等重要資料，報名截

止後，不得要求更改。有關指定科目考試各項相關資訊，可至本中心網站

（https://www.ceec.edu.tw/）「指定科目考試專區」查詢，或以電話 02-23661416轉 608洽詢。 

《因應疫情發展請考生留意本中心後續指考試務訊息》 

本中心辦理考試，悉依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以及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委託，原有既

定之考招日程。然近期疫情發展，瞬息萬變，為維護全體考生及相關試務人員的健康與安

全，本中心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之各項規範進行必要之作業調整與各項防

疫措施，請各位考生留意本中心網站（https://www.ceec.edu.tw/）所發布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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